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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外 監 管 公 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之規定而發

佈。  

 

以下公告是由廈門國際港務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一間以其 A 股於深圳證券交易所

上市之附屬公司，廈門港務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而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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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秘書 

蔡長軫 

 

中國廈門，二零二二年八月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蔡立群先生、陳朝輝先生、林福廣先生及陳震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陳志平先生及白

雪卿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鵬鳩先生、靳濤先生、季文元先生及李茂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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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港務發展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使用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

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廈門港務發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於 2022 年 8月 16日召

開了第七屆董事會第十七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使用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

流動資金的議案》，同意公司在不影響募集資金投資項目正常進行的前提下使用

不超過 2億元（含本數，下同）的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使用期限自

本次董事會審議通過之日起不超過十二個月，到期或募集資金投資項目需要時及

時歸還至募集資金專用賬戶。具體內容如下： 

一、募集資金基本情況 

經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證監許可［2022］468號文核准，公司向特定對

象發行人民幣普通股（A 股）116,618,075股，每股發行價格為人民幣 6.86 元，

本次募集資金總額為人民幣 799,999,994.50 元，扣除不含稅的發行費用人民

幣 10,715,877.92元後，實際募集資金淨額為人民幣 789,284,116.58元。募集

資金已於 2022年 7月 22日到賬，募集資金到位情況已經容誠會計師事務所(特

殊普通合夥)審驗，並出具了容誠驗字[2022]361Z0057號驗資報告。公司將上述

募集資金全部存放於募集資金專戶管理，並與保薦機構、存放募集資金開戶銀行

簽署募集資金三方監管協議,對募集資金的存放和使用實行專戶管理。 

二、本次募集資金使用情況 



根據公司 2021年 8月 3日第七屆董事會第六次會議、2021年度第二次臨時

股東大會審議通過的《關於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方案的議案》，本次發行的募集

資金總額扣除發行費用後的募集資金淨額將用於以下項目： 

                                                     單位：萬元 

序號 項目名稱 項目投資總額 擬使用募集資金金額 

1 古雷港區北 1-2#泊位工程項目 123,397.55 40,000.00 

2 拖輪購置項目 16,000.00 16,000.00 

3 補充流動資金 24,000.00 24,000.00 

合計 163,397.55 80,000.00 

截至 2022年 8月 16日，募集資金已使用人民幣 26630.00萬元，募集資金

餘額為人民幣 52328.00 萬元。目前公司正按照募集資金使用計劃，有序推進募

投項目的進展。鑒於募投項目的建設需要一定的週期，根據募投項目的實際建設

進度，現階段募集資金在短期內將出現部分閒置的情況。 

三、本次使用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的計劃及承諾 

（一）使用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的計劃 

結合募集資金項目建設進度，本著股東利益最大化原則，為提高募集資金使

用效率，在不影響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建設和募集資金使用的前提下，公司擬使用

閒置募集資金不超過 2億元暫時補充流動資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會審議通過

之日起不超過 12 個月，並且公司將根據募投項目的進展及需求情況及時將資金

歸還至募集資金專用賬戶。 

本次使用部分暫時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按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LPR）一年期 3.70%測算，預計最高可為公司節約財務費用 740萬元。因此，公

司本次計劃使用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有利於提高募集資金的使用效

率，降低公司的財務費用，滿足公司生產經營對日常流動資金的需要，增強公司

的業務拓展能力和競爭力，符合公司和全體股東的利益。 

（二）使用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的承諾 

根據《上市公司監管指引第 2 號--上市公司募集資金管理和使用的監管要

求》、《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監管指引第 1 號——主板上市公司規範運

作》及《廈門港務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資金管理制度》等相關規定，公司承諾

如下： 

1、本次使用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不會改變或變相改變募集資金

用途，不影響募集資金投資項目正常進行；  

2、本次使用部分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不存在證券投資等風險投

資，在使用部分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期間不進行證券投資等風險投資，

不會對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對象提供財務資助； 

3、本次使用部分閒置募集資金用於補充流動資金，僅限於與主營業務相關

的生產經營使用，不會通過直接或間接安排用於新股配售、申購，或用於股票及

其衍生品種、可轉換公司債券等的交易。 

四、相關審批程序及意見 

1、董事會審議情況 

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十七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使用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

流動資金的議案》，同意在不影響募集資金投資項目正常進行的前提下，使用不

超過 2億元的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使用期限自本次董事會審議通過



之日起不超過十二個月，到期或募集資金投資項目需要時及時歸還至募集資金專

用賬戶。 

2、監事會審議情況 

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第十一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使用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

充流動資金的議案》，監事會認為：公司本次使用不超過 2億元的閒置募集資金

暫時補充流動資金，符合有關募集資金管理的法律、法規及規範性文件的規定，

與公司募集資金使用項目的實施不相抵觸，不影響公司募集資金投資項目的正常

進行，不存在變相改變募集資金用途和損害全體股東利益的情況，有利於提高募

集資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財務成本，因此同意公司使用不超過 2億元的閒置募

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 

3、獨立董事意見 

經審查，公司獨立董事認為：公司本次使用不超過 2億元的閒置募集資金暫

時補充流動資金的決策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監管指引第 2 號——上市公司募集

資金管理和使用的監管要求》、《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監管指引第 1 號

——主板上市公司規範運作》及《廈門港務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資金管理制度》

等有關規定，有利於提高募集資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財務成本，不存在變相

改變募集資金投向和損害股東利益的情況，不影響募集資金投資項目的正常進行，

本次暫時用於補充流動資金的暫時閒置募集資金使用期限不超過十二個月，同時

公司不存在前次使用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的情況，因此同意使用閒置

募集資金不超過 2 億元暫時補充流動資金的事項。 

4、保薦機構核查意見 

經核查，保薦機構認為：公司本次使用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已經



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審議通過，獨立董事發表了明確同意的獨立意見，履行了必

要的法律程序。上述事項符合《上市公司監管指引第 2號——上市公司募集資金

管理和使用的監管要求》、《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深圳證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監管指引第 1號——主板上市公司規範運作》等相關法律、法規和規

範性文件的規定，不存在變相改變募集資金使用用途的情形，不影響募集資金投

資項目的正常實施，在保障公司正常經營運作及資金需求且不影響募集資金投資

項目正常實施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符合公司和

全體股東的利益，不存在損害公司及全體股東，特別是中小股東的利益的情形。

因此，保薦機構對公司本次使用閒置募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事項無異議。  

五、備查文件 

1、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2、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閒置募

集資金暫時補充流動資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廈門港務發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2年 08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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